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
周政字〔2015〕25号

———————————

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承接落实市政府取消、下放和调整
行政审批事项工作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按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淄政字〔2015〕67号）要求，我区承接市政府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事项28项，取消区级行政审批事项2项，转为其他方式管理的17项。现将相关目录予以公布。
各单位要认真做好行政审批事项的衔接落实，制定具体承接实施方案，下放的审批事项要全部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集中办理，制定管理制度，规范审批程序，压缩办结时限，精简审批材料，逐项编制业务手册和服务指南，大力推进网上审批，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对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后续监管制度，完善监督体系，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转为其他方式管理的事项作为公共服务事项，继续保留在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办理。有关部门单位的承接落实情况请于2015年10月20日前报区编办（联系电话：6195232）

附件：1．承接市政府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2．取消和调整的区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15年9月30日
附件1
承接市政府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原实施机关
	市政府处理决定
	承接机关
	备注

	1
	权限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
	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区经信局
	

	2
	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核准
	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区经信局
	

	3
	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核发
	市公安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公安主管部门
	周村交警大队
	

	4
	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核发
	市公安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公安主管部门
	区公安分局
	

	5
	福利企业资格认定核准
	市民政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民政主管部门
	区民政局
	

	6
	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备企业资格认定
	市民政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民政主管部门
	区民政局
	

	7
	中介机构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审批
	市财政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财政主管部门
	区财政局
	

	8
	行政事业单位开设银行结算账户审批
	市财政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财政主管部门
	区财政局
	

	9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审批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
	区人社局
	

	10
	汽车租赁经营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区交通运输局
	

	11
	常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市农业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
	区农业局
	属于“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子项。

	12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审查
	市农业局
	下放至县（区） 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
	区农业局
	

	13
	采集农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审查
	市农业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
	区农业局
	

	14
	河道管理许可
	市水利与
渔业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河道主管部门
	区水务局
	

	15
	入河排污口设置和扩大许可
	市水利与
渔业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河道主管部门
	区水务局
	

	16
	临时占用林地许可
	市林业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区林业局
	属于“占用林地许可”的子项。

	17
	林业植物检疫
	市林业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区林业局
	原事项“植物产地、省内调运检疫证核发”并入本事项。

	18
	国家和省非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经营利用许可
	市林业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区林业局
	

	19
	为制作出版物、音像制品拍摄馆藏三级文物审批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
	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属于“文物保护许可”的子项。

	20
	文物商店设立许可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
	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21
	文物商店销售文物售前审核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文物主管 部门
	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22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核发
	市卫生计生委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
	区卫计局
	属于“母婴保健许可”中的审批内容。

	23
	全省性以外的宗教团体宗教 活动场所接受国境外捐款审 批（10-20万元）
	市民族宗教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主管部门
	区民宗局
	

	24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市体育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体育管理 主管部门
	区教体局
	

	25
	食品生产许可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管主管部门
	区食品药品监管局
	

	26
	人防工程开发利用、拆除、报废许可
	市人防办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区人防办
	属于“人防工程建设、管理许可”的子项。

	27
	在距单独修建的人防工程安 全范围内采石、取土、爆破、挖洞作业许可
	市人防办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区人防办
	属于“人防工程建设、管理许可”的子项。

	28
	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
	市房管局
	下放至县（区）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
	区房管局
	


附件2
取消和调整的区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备注

	1
	举办人才交流会审批
	区人社局
	取消
	

	2
	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含与港 澳台协议）待遇审批
	周村地税分局
	取消
	

	3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的认定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行政确认

	4
	权限内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内资）
	区经信局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5
	工伤保险费率审定
	区人社局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6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审查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7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资格审查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8
	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核
	区住建局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9
	随军家属优惠政策审批
	周村地税分局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10
	军队转业干部优惠政策审批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11
	电网企业新建项目分摊期间费用的核准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12
	企业境外所得适用简易征收和饶让抵免的核准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13
	营业税税收优惠审批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14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审批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15
	个人所得税减征审批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16
	房产税困难减免审批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17
	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审批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18
	土地增值税税收优惠审批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19
	契税困难减免审批
	
	转为其他方式管理
	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9月30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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